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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卫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规

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决策部署，健全以配售型、租赁型为主体的

住房保障体系，切实保障城镇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市民、青年人及

各类人才基本住房需求，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全流程管理，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起草了《中卫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、必要性与可行性

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23〕14 号）明确建立配售型、租赁型并重的住房保障体

系，对配售型保障房定位属性、建设标准、配售管理、封闭流转、

监督约束作出制度安排。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多次要求加快构建多

层次住房保障体系，严格落实封闭管理，兜住基本住房保障底线。

制定本《办法》，是推动国家、自治区政策在中卫落地见效、法

定化实施的刚性举措。

当前，我市城镇化进程加快，新市民、青年人持续集聚，人

才引育力度加大，城镇住房困难群体保障需求日趋多元，原有保

障政策存在短板，保障不够精准、管理不够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。

构建配售与租赁协同、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，是我市住房保

障改革发展的核心方向，配售型保障房坚持政府支持、保本微利、

封闭运行，与公租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互补，能够实现应保尽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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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保障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民生支撑。综上，制定专门管

理办法统一规则、明确标准、规范程序，既符合上级政策要求，

又贴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实际，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

二、主要制度和措施

《办法》共十章四十六条，覆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、

资格准入、申请审核、轮候配售、封闭管理、回购退出、资金产

权、监督追责全链条管理。

明确办法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管理职责，界定配售型保障

性住房政府支持、限定标准、封闭管理、不得违规上市交易的属

性，确立总体管理原则。多渠道筹集房源，优先布局交通便利、

配套完善区域，以中小户型为主，用地单列保障，建设资金专户

管理，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、保本微利明码标价。精准设定

三类准入条件，覆盖本市城镇户籍困难家庭、非本市户籍新市民

青年人、各类人才，明确优先配售对象及禁止申请情形。实行常

态化受理、集中联审、动态公示，规范申请受理、审核、公示、

轮候程序。建立统一轮候库，按申请时间与优先类别排序，规范

意向登记、资格复核、公开摇号、选房签约、产权登记流程，严

格执行一户一套。实施全周期封闭管理，不动产权证书注明房屋

性质，严禁上市交易、转租转借、闲置、擅自抵押、改变用途等

行为，实行动态使用监管。建立政府回购为主、封闭流转为辅的

退出机制，明确产权未满 5 年原则上不得申请回购，规范自愿回

购、强制回购及继承、离婚析产等产权变更管理。售房款专户存

储、专款专用，不动产登记明确房屋性质及流转限制，落实税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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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免政策。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，明确骗购、违规流转等违规行

为处理措施，严肃追究中介机构及工作人员违规责任。明确《办

法》适用于市辖区，中宁县、海原县参照执行，由市住建局负责

解释，明确施行日期及试行有效期。

《办法》坚持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，公平公开、阳光分配，

封闭管理、严防套利，保基本、广覆盖，一户一宅、应保尽保原

则，保障范围精准覆盖重点群体，管理流程闭环可控，封闭运行

严格规范，政策设计贴合市情、务实管用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市住建局全面梳理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政策，学习借鉴区内外

先进经验，结合我市户籍、收入、住房、社保、人才等实际开展

摸底调研与可行性论证，夯实起草基础。书面征求市直部门、各

县（区）政府意见，通过市政府官网公开征求社会意见，对反馈

建议逐条研究、合理吸纳，严格履行合法性审查、公平竞争审查

等法定程序，最终形成《办法（审议稿）》。

四、印发形式

建议以市住建局规范性文件形式印发。同时加强业务指导与

全过程监督，督促各部门、基层严格执行，保障政策落地见效。


	《中卫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	一、制定背景、必要性与可行性
	二、主要制度和措施
	三、起草过程
	四、印发形式


